
南昌铁路保安中等专业学校 2025 年学费调整方案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市场监

管局联合颁发的《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工作

的通知》（赣教规字〔2021〕7 号）的文件精神，在坚持教育

公益性的原则前提下，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参考同类地区同类

学校的收费水平和教职工工资费用增加、学校基建投资及教

育设施投入的加大等成本增长因素，为了更好地服务师生，

提高办学质量，参照省内同类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2025 我

校收费调整方案如下：

一、收费调整方案

学校开设的铁道运输服务、计算机应用、美容美体艺术

和新报备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费标准从 7280 元/学年调

整为 7680 元/学年。从 2025 年秋季学期开始，严格遵循“老

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执行。

二、调整学费的政策依据和理由

（一）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4、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管理改革的

意见》（赣府发〔2014〕36 号）；

5、《关于印发<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

改价格[2005]309 号)

6、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市场监管

局《关于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赣

教规字〔2021〕7号）。

（二）调整学费的理由

1、物价上升增加了经营成本。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物价也在不断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

九江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0.4%。而我校现还执

行2023年的收费标准，给学校经营造成很大压力。

2、保障师资队伍建设的需求。为了加大力度引进师资，

以满足生师比 20:1 的标准，稳定现有教师队伍，确保教学

质量的提升。学校现有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学校近几

年没有给教师薪酬，教师队伍不稳定，学校现行收费标准较

低，学校用于提升教师薪酬福利的资金不足。

3、学生学习、生活环境升级改造的需要。近年来，追

加投资 1 个多亿元进行新校区建设，2022 年校园一期建成投



入使用。由于学校自办学到现在都是负债办学，学校现有收

入只能维持最低经费运转，难以筹措资金对教育教学设施设

备加大投入和学习、生活环境进行改造。

4、学校与其他同类中等专业学校收费标准差距较大，

不利于学校可持续健康发展。近几年，我校举办者有深厚的

教育情怀，一直坚持办中等专业学校，学费标准较低，现行

的低学费标准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才培养不能匹配，无法

满足高质量办学要求。

三、学校近2年的收支情况

学校 2023 年总收入 10287108.00 元，其提供服务收入

4878821.00 元，政府补助收入 4226200.00 元，其他收入

1182087.00 元。

2023 年支出 9203214.03 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646000.00 元，教职工工资 5919289.34 元，社保费 328394.46

元，办公费 594048.26 元，业务招待费 716 元，差旅费

30831.17 元，交通费 4726.34 元，维修费 100270.00 元，折

旧费用 644300.90 元，保险费 15056.62 元，其他费用

918000.00 元，筹资费用 1580.94 元。

学校 2024 年总收入 11028426.78 元，其提供服务收入

5297156.54 元，政府补助收入 5656400.00 元，其他收入

74870.24 元。

2024 年支出 10237361.86 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711173.07 元，教职工工资 5099604.84 元，社保费 401438.66

元，水电费 240549.53 元，办公费 290050.95 元，业务接待

费 7340.00 元，差旅费 8940.77 元，交通费 15757.61 元，

维修费 74890.00 元，折旧费用 2009907.93 元，无形资产摊

销费用 58301.65 元，管理其他费用 177678.00 元，筹资费

用 1081228.85 元，其他费用 60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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